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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93      证券简称：新雷能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8 

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4年4

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》，公

司拟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﹝2022﹞2062号）

批复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37,849,061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41.76

元/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1,580,576,787.36元，扣除发行费用（不含

税金额）33,169,931.09元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,547,406,856.27

元。上述募资资金已于2022年10月11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，中汇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就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

金到账事项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中汇会验[2022]7094号），确认募

集资金到账。 

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，并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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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银行、保荐机构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及对子公司实

施项目的相关专户与上述主体、子公司签署了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

议》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

股票募集说明书》及后续调整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

金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
项目投资总

额 

调整前募集

资金投入额 

调整后募集资

金投入额[注] 

项目实施

主体 

1 特种电源扩产项目 94,943.35 78,464.86 76,147.87 北京雷能 

2 
高可靠性 SiP功率微系统产品

产业化项目 
16,684.64 14,508.05 14,508.05 北京雷能 

3 
5G 通信及服务器电源扩产项

目 
11,273.25 9,370.05 9,370.05 深圳雷能 

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9,655.72 8,714.72 8,714.72 北京雷能 

5 补充流动资金 47,000.00 47,000.00 46,000.00 — 

合计 189,556.96 158,057.68 154,740.69 — 

注：由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1,547,406,856.27元，少于《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

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》中披露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，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

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

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，调整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金额，对募投项目募集

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，缺口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。 

三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情况 

（一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概述 

为了使“高可靠性SiP功率微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”及“研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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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建设项目”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、强化公司竞争

优势，提升协同效应，公司拟增加全资子公司成都恩吉芯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恩吉芯”）、新雷能（北京）微系统工程技术中心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微系统”）为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，实施地

点增加成都高新区。 

（二）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
项目 原实施主体 原实施地点 
增加后实施主

体 

增加后实施地

点 

高可靠性 SiP 功率微系统

产品产业化项目 
北京雷能 

北京市昌平

区 

北京雷能 保持不变（北

京市昌平区） 微系统 

恩吉芯 成都市高新区 

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北京雷能 
北京市昌平

区 

北京雷能 保持不变（北

京市昌平区） 微系统 

恩吉芯 成都市高新区 

1、恩吉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成都恩吉芯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D14D2Q42 

法定代表人 杜永生 

成立日期 2023-10-30 

注册地址 
中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505 号 1 栋 3

单元 21 层 2110 号 

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人民币 

股权结构 公司 100%全资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集成电路设计；软件开发；集成电路销售；电力电子元器件

销售；电子元器件零售；高铁设备、配件销售；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；

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；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

备零售；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；通信设备销售；智能家庭消费设

备销售；智能车载设备销售；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；通讯设备销售；机

械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研发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；电机及

其控制系统研发；电池零配件销售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新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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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技术研发；机械零件、零部件销售；制冷、空调设备销售；储能技

术服务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节能管理

服务；专业设计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电子专用材料研发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微系统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新雷能（北京）微系统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4EAFC89 

法定代表人 刘志宇 

成立日期 2021-08-23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双营中路 139 号院 3 号楼四层 3A09 室 

注册资本 3,000 万元人民币 

股权结构 公司 100%全资 

经营范围 

技术推广服务；制造 8 英寸及以上硅基集成电路圆片、制造 6 英寸及

以上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圆片、封装集成电路芯片（高污染、高环

境风险的生产制造环节除外）；制造电子元器件设备；集成电路设计；

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

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

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

营活动。） 

（二）新增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的原因 

公司本次新增“高可靠性SiP功率微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”及

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，系根据公司实际生产

经营及管理需要，有利于强化公司竞争优势，提升协同效应。 

本次新增实施的主体恩吉芯、微系统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新

增实施地点成都市高新区。公司通过本次增加实施主体与实施地点，

有利于实现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、强化公司竞争优势，提升协同

效应。 

四、本次新增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，是公司经过综合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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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，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，不会

对募投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亦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公司将按照募投项目的

实施进度履行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、登记和备案程序，确保募集资金

使用合法、有效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有利于

公司进一步提升产业优势，强化管理及运作效率，有助于公司长远健

康发展，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的需要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本次调整后募集资金管理 

为便于调整后募投项目的高效推进，后续募集资金将通过无息借

款方式由原实施主体提供给新增主体使用，公司将根据调整后募投项

目的建设安排及实际资金需求，一次或分次逐步推进提供借款的进度。

资金到达新增实施主体后，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且公司及相

关主体将与保荐机构、存储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或四方

监管协议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并授权公司管理

层负责增资或借款手续办理以及后续的管理工作。为确保募集资金使

用安全，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开立本次新增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

金存放专用账户，并与公司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、保荐机构签

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。 

六、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

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

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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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地点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。

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。具体审议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 

经与会董事审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战略发展目标，为充分发挥募集

资金的使用效率，进一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。董事会授权管理

层开立本次新增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，并与公

司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、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

协议。上述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审议通过，公司参会的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，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

点事项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与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

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，符合《上市

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。监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

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相关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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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，审

批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

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年修订）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

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《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》 

3、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

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4月20日 


